
淮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淮发改投资复〔2026〕5号

关于淮安八十二医院医疗设备更新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概算的批复

淮安八十二医院：
你单位《关于申请批复淮安八十二医院医疗设备更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概算的请示》随文报送的《淮安八十二医院医疗设备更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淮安八十二医院医疗设备更新项目概算书》等相关材料收悉。根据《政府投资条例》、《江苏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代码：2602-320800-04-03-636710。
二、为提升淮安八十二医院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同意实施淮安八十二医院医疗设备更新项目，项目建设单位为淮安八十二医院。
三、项目建设地址：淮安市清江浦区健康东路100号，淮安八十二医院院内。
四、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本项目共更新设备38台（套），主要包括生命支持类设备16台（套）、医学影像类设备8台（套）、治疗类设备6台（套）、检查类设备2台（套）、其他辅助类设备6台（套）。
五、项目计划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计划总投资7614万元，资金来源为向上争取国债资金及单位自筹资金。
六、项目单位应按照环保要求，落实各项环保措施。
七、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开展招标工作。
八、项目能耗符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办法》（国家发改委2025年第31号令）第八条以及《江苏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实施办法》（苏发改规发〔2025〕6 号）第七条之规定，属“节能审查机关对项目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的范围。请你单位严格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信息表》及相关要求规范建设。项目应落实节能、节水各项措施及“三同时”要求，设备选型、技术方案等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要求。
九、审批项目的相关文件分别是：《不动产权证书》（苏〔2023〕淮安市不动产权第0076172号）、淮安八十二医院《承诺函》、淮安八十二医院《淮安八十二医院医疗设备更新项目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分析评价报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信息表等。
鉴于该项目为单纯设备购置项目，建设内容单一、技术方案简单，按照审批制度改革有关精神，简化审批流程，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合并审批。
请据此批复，按照《政府投资条例》等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做好相关工作，在满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7〕64号）所列新开工条件后方可开工建设，项目建设应符合住建、规划、国土、环保、安全、地震、消防、防雷、水利、市政、节能、节水、医疗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标准、规范和文件规定，并按照有关部门批复要求落实各项举措。
项目单位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依法依规履行相关批准手续，严格执行安全生产“三同时”制度，落实安全生产各项举措，行业主管部门履行“三管三必须”法定职责，严守项目安全关。项目单位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有关规定，认真贯彻落实消防、安全、环保、质量等相关要求。项目未取得和履行完各项法定手续，不得开工建设。
项目单位应当通过省在线平台及时如实报送政府投资项目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工的基本信息。政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保落实到位，不得由施工企业垫资建设，保障企业费用和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拨付。根据《江苏省政府投资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苏发改规发〔2022〕3号），项目建成并在国家规定的各专项验收合格后，应及时向相关部门申请政府投资项目竣工验收。本批复有效期两年，有效期内依法开工的批复继续有效；两年内未开工建设的应在有效期满30个工作日前申请延期，逾期未申请延期的批文自动失效，国家、省对项目延期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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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建设项目名称：淮安八十二医院医疗设备更新项目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按国家发改委2018年第16号令第五条执行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勘察设计
	/
	
	
	/
	/
	
	—

	建安工程
	/
	
	
	/
	/
	
	—

	监    理
	/
	
	
	/
	/
	
	—

	重要设备和材料
	√
	
	
	√
	√
	
	

	其    他
	/
	
	
	/
	/
	
	—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1、核准。
2、具体项目招标方式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江苏省招投标条例》和《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2018年第16号令）等法律法规执行。
3、招标公告及公示信息应当在省、市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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